
原子科學院校長獎學金續領申請表 

申請流程：申請人填妥資料→送指導教授推薦→系所審核→學院核定→學院送教務處備查 

109年 12月 01日 院行政會議通過 

 

姓名  學號  

系所  指導教授  

入學年月  

歷年成績 

學期 修習學分數 成績(GPA) 學期 修習學分數 成績(GPA) 

      

      

      

      

請檢附歷年成績單 

執行計劃  

著作目錄 

請詳列過去 5年內發表學術著作，屬於 ISI/WOS/JCR期刊 Impact Factor前 15％者請特別註記。 

（1）期刊論文的部分請再區分為兩群： 

     A.第一作者/通訊作者（若為該篇論文之「第一作者」，請於姓名下方以底線標示，若為「通訊作者」，

請在姓名右上角以星號(*) 標記特別註明。） 

     B.其他。 

（2）如屬 SCI論文請加註 impact factor，category and ranking，cited number 等三項資料。 

簽名欄 

 於公私立機構從事專職工作  □ 是  □ 否 

申請人簽名：                        年     月     日 

指導教授 

評語 

 

 

 

 

 

 

簽名：                       年     月     日 

 
 提供配合款來源： □ 系所  □ 指導教授 

 單位主管簽章：                

 
 院行政會議通過日期：      年      月      日  

 院長簽章：                      



備註： 

1. 續領生請於每學期開學前兩週填妥申請資料，經指導教授推薦後送系所審核，院將於開學後第二

週召開院行政會議審核。 

2. 院行政會議將依據申請人學業成績與研究成果等綜合表現審核續領資格。 

3. 舊生遞補名額：經院審議不續領之名額，得依「國立清華大學校長獎學金設置辦法」遞補同一學

年入學之博士生，惟因該辦法第六條規定停發之名額不得遞補。 

國立清華大學校長獎學金設置辦法第六條規定停發之條件： 

一、休學、退學或於公私立機構從事專職工作。 

二、逕行修讀博士學位學生轉入或轉回碩士班就讀。 

4. 舊生續領名額教務處將於每年 3月及 10月上旬提供。 


